
常法 

無為虛空、補特伽羅無我、滅諦、過去、未來、義共相等 

 

(補特伽羅心續所攝的微細色法) 

內色：眼耳鼻舌身根 

所知     (法處之色、無表色) 

有 色處        形狀：常短高低方圓正不正 

所量  (眼識所緣)     顏色：根本：青黃赤白、支分： 

 聲處        執受大種所生聲 

成事  (耳識所聞)     非執受大種所生聲 

境   色法                外色    香處        俱生相 

法    (堪為色者)   (鼻識所嗅)     調和香 

    (可轉變壞滅的事物)         味處：酸、甜、苦、辛、鹹、澀(淡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舌識所領受) 

  觸處         四大種能造：地水火風 

    (身識所領受)   四大種所造：滑、澀、重、 

               輕、冷、饑、渴 

  

 無常法   心識   心王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心識 

        心所：觸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等(善法、煩惱、不定等等) 

 

    不相應行法：補特伽羅、時間 

 

所知：堪為心之境、心所了知者 心(識)：明而了別 

有(存在)：量識所緣   量：新起、非欺誑之了別 

所量：量識所了知   現量：離分別、新起、非欺誑、無錯亂之了別 

成事(成實)：量識所成立(由量識支持而存在) 比量：依靠正確因、新起、非欺誑之執著了別 

境：心所了知   再決識：了知已了知之了別 

法：持己之體性   現前：離分別、無錯亂之了別 

 

所知、有(存在)、所量、成事(成實)、境、法---六者同義 

(剎那變滅之法) 剎那 無常 常 非剎那性之法 (非剎那變滅之法) 

(聚合之法：壞滅) 由己之因緣所生 有為法 無為法 非由己之因緣所生之法 

能起作用之法 實質有 假名安立 不能起作用之法 

能真實成就功能之法 勝義諦 世俗諦 不能真實成就功能之法 

量識所緣之諦實 諦實成立 假有 量識所緣之非真實 

(己由因而作，作則必生果) 生 所作 非所作 非生之法 (無因已生果) 

非由名言分別所假立，而由己之性相索

成之法 
自相 共相 

僅由名言分別所假立，非由己之性相所成之法

(如：書的反體) 

物質所成 (物)質   

※兔角、虛空蓮花、石女之子等都是不存在，不管存不存在(有的法或無的)皆是無我 




